
43.3%的机构录入自觉症状及体征。体检资料保存的不完整 ,

以致无法准确判断体检结果与职业的相关性。

本次调查结果还提示 , 评价报告中反映出职业健康监护

工作的不规范。在选送的职业健康监护评价报告中仍有高达

46.7%的报告反应出所列体检项目不按有关规定执行 , 尽管卫

生部颁发的 《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》[ 1] 中已明确指出了职业

健康监护的检查项目和周期 , 但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存在一

些问题 , 如部分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因相关仪器设备严重缺乏 ,

只能停留于一般性的检查 , 尤其是无法开展有毒工种从业人

员特殊的检查项目;而有些机构则过于强调经济效益 , 对一

些成本高 、 难度大 、 效益差的项目则少检或不检。如对放射

从业人员未开展微核率的检查 , 却做 CEA 检测。因此 , 加强

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服务质量监管很有必要。

鉴于上述 , 我省制定了一整套职业健康监护评价工作程

序 、 考核办法和评价指标 , 统一评价的内容和格式 , 并定期

监督检查 , 同时定期加强对从事职业健康检查人员的培训 ,

提倡统一使用职业健康监护资料处理软件 , 确保职业健康监

护评价工作顺利 、 高效地完成。

总之 , 职业健康监护评价报告质量的好坏关系到职业健

康监护工作整体水平[ 4] , 因此职业卫生服务机构应给予足够

重视。评价报告具体格式尚需要进一步探讨 , 相信随着即将

颁布的 《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》 的实施 , 通过职业卫生工

作者的不断探索 , 职业健康监护工作的各个环节将会日臻完

善 , 评价报告将会更严谨 、 客观 、 科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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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起农民工维权投诉案的处理体会
周承来 , 胡莹芳 , 方玲

(宁波市鄞州区卫生监督所 , 浙江 宁波　315192)

　　随着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的贯彻实施 , 卫生监督执法力度

在不断加强 , 农民工的维权意识逐步提高 , 到卫生监督部门

投诉用人单位违法行为的案件有所增加。 投诉中最突出的是

用人单位的职业健康监护管理问题。现就最近解决的两起投

诉案例进行分析 , 供同行们借鉴。

1　案例介绍

【案例 1】农民工甲 , 男 , 36 岁 , 1998年 10 月至 2003年 3

月在山西一煤矿从事掘煤工 , 2003 年 12 月到宁波某精铸厂从

事大炉浇铸工种的粉尘作业 , 2005 年 9 月 20 日向厂方提出辞

职。用人单位即安排其到区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进行离岗时职

业健康检查 , 《体检报告书》 上的体检结果为 “两肺纹理增多

增粗” , 未提出处理意见。次日离厂。 9月 22日甲又进入宁波

某精密铸造公司继续从事大炉浇铸工种的粉尘作业 , 在进厂

工作 5 d后 , 即 9 月 27 日用人单位组织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 ,

甲的体检结果与处理意见为 “两肺野似可见圆形小阴影 , 建

议送市职业病诊断机构进一步诊断” 。在被告知甲的体检结果

后 , 前后两家企业都不愿意承担职业病诊断的责任。 2005 年

10 月 18 日甲来本监督所投诉。卫生监督员在经过调查和职业

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现场检测评价后认为 , 甲反映的情况

基本属实 , 前后两家用人单位的产品和生产工艺基本相同 ,

都存在严重的粉尘危害。

在通过合议后一致认为 , 某精密铸造公司在 9 月 27 日组

织的健康体检应该属于在岗期间的职业健康检查 , 理应承担

职业病诊断的责任。在卫生监督员多次去电话和派人宣传讲

解 , 而该公司都置之不理的情况下 , 遂向该公司下发 《卫生

监督意见书》 , 在提出的改正期限内该公司未予改正 , 2006 年

1 月 9日遂向该企业下发 《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》 给予警告处

罚 , 限期 7天内改正。

2006年 1 月 16日 , 精密铸造公司派员陪同甲去市职业病

诊断机构申请职业病诊断。诊断机构不予受理 , 理由是甲在

该企业仅工作 5 d , 应该由前一家用人单位负责职业病诊断的

申请。事后当地镇政府和精密铸造公司的某些人在多种场合

公开指责本卫生监督所执法不当。事情处于僵持状态。在此

期间 , 甲多次到市总工会 、 劳动 、 信访 、 卫生等相关部门投

诉。最后由上级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宁波某精密铸造公司是甲

的最后用人单位 , 应承担职业病诊断的义务。 2006年 8 月 11

日甲被诊断为Ⅰ期尘肺。目前 , 甲正进行职业病致残程度鉴

定 , 进入赔偿程序。

【案例 2】农民工乙 , 55 岁 , 1996 年 5 月进入某铸造厂从

事存在粉尘危害的搪壳工种 , 2004 年 5 月底自行离厂。 2004

年6 月入某机械厂做杂工 , 兼职油漆工 , 2005 年 8 月 20 日以

身体不适 , 需要治疗的原因离厂。在 1996 年至 2005年 8月的

这段时期内乙均未接受过用人单位组织的职业健康检查。 离

厂后在医院以 “肺结核” 治疗 , 未见好转 , 医生怀疑有尘肺

可能。2006 年 1 月 11日乙来卫生监督所投诉。在经过与最后

用人单位的联系后 , 该机械厂同意到有资质的职业健康检查

机构补做油漆工种的离岗时体检。由于在 《职业健康监护管

理办法》 中对接触苯及苯系物的检查项目中没有胸部 X线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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片的规定 , 体检机构又不能随便添加检查项目 , 未能做胸部

X线检查。

为进行乙的健康检查 , 经过合议一致认为应追溯到前一

家用人单位某铸造厂 , 因为该厂违反了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第

三十二条规定 , 对未进行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不得

解除或者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。也就是说该厂在 2004 年

5 月解除的劳动合同无效。但是考虑到时隔一年多 , 用人单位

并不知情 , 卫生监督员多次与铸造厂沟通联系无效后 , 于 2

月17日向厂方下发 《卫生监督意见书》 限期改正 , 待期满后

厂方仍没有改正的意向 , 于 3 月 2 日依据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

第六十五条第 (六)款 , 向铸造厂下发了 《当场行政处罚决

定书》 给予警告 , 限期改正。厂方于次日派员陪同乙去区职

业健康检查机构补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 , 体检结果为 “两肺

纹理增粗 , 送市诊断机构进一步诊断” 。厂方在收到 《体检报

告书》 后 , 自行安排乙去市诊断机构进行职业病诊断。 2006

年8 月 11 日乙被诊断为 Ⅰ期尘肺。 9 月经区劳动仲裁机构调

解 , 由铸造厂向乙作健康损害补偿 6.5 万元。

2　讨论与分析

2.1　职业病诊断责任单位的认定　两起案件中的用人单位均

未按规定组织好职业健康检查 , 其投诉的焦点都要求用人单

位承担职业病诊断责任。如果两案件中的前后两家用人单位

都能按照规定组织健康检查 , 如同做好交接班 , 就不会出现

类似纠纷。甲在前后两家铸造企业从事相同的产品和工艺生

产 , 受到类似的粉尘危害 , 在后一家用人单位也存在事实劳

动关系 , 理应由最后用人单位承担责任。乙在前后两家单位

接触的是不同的有毒物质 , 在前一家用人单位接触粉尘危害 ,

最后用人单位接触苯及苯系物 , 《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》 的

在岗期间检查项目中却没有胸部 X射线摄片一项 , 用人单位

和体检机构都不愿意增加项目 , 为了职业病诊断的需要只有

追溯到前一家用人单位。

进行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的目的是分清责任 , 如果乙在 2

年前离开铸造厂时进行过离岗的健康检查而未发现异常 , 该

铸造厂是否还应承担检查诊断的义务 , 这一点有待法律上的

明确。

2.2　体检机构对健康检查结果承担责任 , 应做好自身保护　

职业健康检查的结果与处理意见 , 涉及到用人单位 、 劳动者

和体检机构的三方利益。甲在 7 d 之内的两次健康检查 , 在同

一体检机构出现不同的检查结果和处理意见 , 与用语的不规

范有关 , 在 《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》 中无详细规定 , 亟待

卫生部门在用语上加以规范 , 便于操作。

体检机构的工作人员应明确各阶段职业健康检查的目的 ,

并以此写明检查结果及处理意见。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目

的是掌握劳动者的健康状况 、 发现职业禁忌 、 分清责任[ 1] 。

所谓的上岗前健康检查是指对准备从事接触危害因素作业者 ,

在上岗前施行的健康检查[ 2] 。而甲已经从事了 5 d 的粉尘作业

后进行的健康检查 , 显然不属于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。

在进入体检前 , 要求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 《职业健康检

查表》 上如实填写体检类别 、 毒害种类与名称 、 职业史 , 填

写者应对所填写的内容负责。 体检医生也应对填表做好指导

工作 , 上岗前体检在接害工龄一栏上应写作 0 , 上岗以前的接

害工龄应放在 “职业史” 一栏中。 在处理意见上也不应该写

“送市诊断机构进一步诊断” , 上岗前还未落实用人单位 , 由

谁送诊断呢?

体检机构在工作中难免有差错 , 在 《职业病诊断与鉴定

管理办法》 中规定健康检查没有发现异常的 , 诊断机构可以

不予受理。若出现错诊 、 误诊时受检者应向何部门投诉 , 在

《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》 中亦无明确规定 , 没有象职业病诊

断有异议的可以提出二次鉴定的申请 , 有待在法律法规上予

以完善。

2.3　用人单位应及时安排对疑似职业病病人的诊断　劳动者

有获得职业病诊疗服务的权利。该两个案例在处理上灵活地

运用相关法律 , 采取不同的方式得到解决。 [ 案例 1] 中的前

一家用人单位已经组织过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 , 体检结果

为两肺纹理增多增粗 , 没有处理意见 ,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解

除了劳动合同 , 不存在过错。

劳动者在职业健康检查中若疑为职业病时 , 按 《职业健

康监护管理办法》 规定 , 用人单位应按照体检机构的要求安

排其进行职业病诊断或者医学观察 , 但是没有设定期限 , 有

待法律上的完善。

[ 案例 1] 在职业病诊断义务单位的认定上 , 有市级诊断

机构的专家提出反对意见 , 认为短短 5 d 的粉尘作业是不可能

发展为尘肺的。患者有明确的职业病危害接触史 , 又在健康

检查中发现异常 , 由最后用人单位派人陪同前来申请职业病

诊断 , 并能提供相关资料 , 按照 《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

法》 的规定 , 诊断机构理应受理。

依据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第五十三条的规定 , 劳动者被诊

断患有职业病 , 但用人单位没有依法参加工伤社会保险的 ,

其医疗和生活保障由最后的用人单位承担;最后的用人单位

有证据证明该职业病是先前用人单位的职业病危害造成的 ,

由先前的用人单位承担。条文的规定有两层含义 , 一是最后

用人单位诊断了职业病;二是最后用人单位的举证责任。 诊

断机构对承担保障责任单位的认定 , 实际上是漠视最后用人

单位的举证责任 , 不符合法定程序[ 3] 。

2.4　两起农民工维权投诉案的反思　只有卫生监督机构执法

力度的加强 , 才能保护劳动者的身体健康 , 使劳动者的权利

得以保障。在两起处理案件中出现的苯作业工人离岗时的体

检项目不完善 , 在多长时间内补办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有效 ,

在发现疑似职业病病人时用人单位安排职业病诊断的期限 ,

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出具的体检结论的规范用语 , 劳动者在从

事工作多长时间后才能确定最后用人单位等诸多问题都有待

法律上的确定与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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